
2023 年度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沙湾市分局
行政执法工作情况公示

2023 年，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沙湾市分局认真学习贯彻落

实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和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

工作安排部署，聚焦污染防治攻坚战、始终坚持依法行政、

依法执法，深入推进中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

题整改工作，全面强化工作举措，提高执法效能，有力打击

震慑了生态环境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具体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一、2023 年行政执法工作总体情况

2023年，我局依托新疆生态环境执法一体化平台，对企

业建设项目“三同时”执行情况、生产情况、污染物排放情

况、治理设施运行情况详细检查指导,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800余人次，对88家企业开展现场指导帮扶，累计达420家次。

（一）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沙

湾市分局坚持帮扶指导为主，对辖区严重环境违法行为进行

严厉查处。2023年，依法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6起，共处

罚金223.13万元，其中移交公安机关行政拘留2人。

（二）开展自然保护地联合执法。联合市林草局、自然

资源局等部门对辖区鹿角湾国家次森林公园、千泉湖湿地公

园进行了现场联合执法检查。

（三）严格落实排污许可制度。2023年，共审核核发排

污许可证74张，其中，首次申领审核许可证26张，重新申领

审核排污许可证16张，延续申领审核排污许可证32张（45家



简化，11家重点）；新增排污许可登记18张。

（四）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制度。一是按照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监管执法的意见》要求，我局认真组织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工作。2023年，开展“双随机”检查企业50家，并

在沙湾市人民政府网进行公示。二是加强与市场监管领域部

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2023年联合市监局、

住建局、应急管理局共随机抽查企业8家次，并在检查企业

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将抽查检查结果全部录入协管平台进

行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五）强化环境信访工作。继续加大信访调处力度，妥

善处理环境信访问题，积极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2023年，共受理“12369”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

管理平台信访投诉11件，已办结11件；“12345”政务服务

平台信访投诉74件，已办结74件。

（六）生态环保宣传与执法人员培训。2023年，同时，

我局充分利用六五环境日、全国低碳日、全国生态日等有利

时机，通过微信公众号、i 塔城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结合

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宣传“五进”活动，大力宣传生态环境保

护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700余份，解答

现场群众咨询40余人次，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进一步提

升。组织干部职工学习宪法及各类法律、法规学习40余次、

参学人数800余人次。

二、存在的问题



2023年，全市生态环境系统行政执法工作有序开展，取

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业务学习有差距。部

分执法人员对学习的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学习的全面性不

够，对生态环境方面的法规制度学习感到枯燥，静不下心认

真研读，做不到认真思考研究，存在把学习当做任务来完成，

内生动力不够。二是能力建设有差距。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能

力水平参差不齐，部分执法人员发现问题能力不足、法律法

规使用不精准等问题仍未彻底解决。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今后，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沙湾市分局将坚持以党的二

十大精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持续建立健全制度

机制，规范执法行为，进一步优化执法方式，推进生态环境

领域行政执法工作高质量发展。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制度，继续强化对辖区企业的帮扶指导，严厉打击非法

处置危险废物和监测数据造假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强化对重

点排污企业的日常执法监管，持续开展自然保护地联合执法

检查。对重大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坚决做到严惩重罚，绝不姑

息。妥善做好“12369”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

台及“12345”政务服务平台信访投诉受理和调处工作，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环境权益。

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沙湾市分局

（沙湾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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